
总  说  明

工程名称：高作镇2025年度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1、工程概况：工程位于睢宁县高作镇，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。 

2、工程预算范围：市政。

3、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：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》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》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》等。

4、工程质量要求：合格。

5、建筑工程造价的组成：

（1）分部分项工程费：执行建设部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GB50500-2013及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》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》、《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营改增）及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智慧工地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》((2021)16号)及徐住建发(2024)62号文件等。
（2）措施项目费：

一、通用措施项目：

1）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：

基本费：市政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的1.5%计取。

增加费：本工程暂不记取。

扬尘防治费：市政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的0.31%记取。
2）夜间施工增加费：本工程暂不计取。

3）二次搬运费：本工程暂不计取。

4）冬雨季施工费：本工程暂不计取。

5）非夜间施工照明费：本工程暂不记取。
6）地上、地下设施、建筑物的临时保护设施费：本工程暂不记取。
7）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：本工程暂不计取。

8）临时设施费：市政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的1.1%记取。

9）赶工措施费：本工程暂不计取。
 10）住宅分户验收费：本工程暂不计取。
 11）特殊条件下施工增加费：本工程暂不计取。

12）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及安拆：本工程按《江苏2014机械台班定额》计算。

13）工程按质论价费：本工程暂不记取。

14）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：市政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的0.03%记取。

15）智慧工地费用：市政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的0.03%记取。

（3）、其它措施费：

1、暂列金额：无。

2、暂估价：无
1）材料暂估价：无
2）专业工程暂估价：无。
3、计日工：本工程暂不计取。

4、总承包服务费：本工程暂不计取。

（4）、规费（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）

1）环境保护税：本工程暂不计取。

2）社会保障费:市政按照2%
3）住房公积金：市政按照0.34%。

4) 税金：9%

6、其他须说明的问题：

（1）预算材料单价按徐州2025年7月指导价；睢宁县2025年7月信息价，未有的按当月市场价计算。

（2）执行苏建函价〔2025〕66号文件，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》。

（3）投标人应详细阅读设计说明及甲方补充通知单，不一致时以清单为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